
国药集采中心新建项目附属用房及办公楼（勘察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子项名称
	建筑

高度
	建筑

层数
	结构

体系
	基础

形式
	跨度

（柱网）
	吊车吨位
	勘察

等级
	场地

类别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方面

无
违反强制性标准方面
附属用房1的抗浮设计等级未提供，不符合JGJ476-2019第3.0.1条。
三、其他

1、缺土工试验成果表、勘探点主要数据一揽表。

2、报告第8页缺表7，请补充。

3、②层粉质粘土状态“局部为硬塑状态”不全面，请复核。

4、报告第10页3.2.2中宜说明覆盖层厚度或者提示见“波速报告”。

5、水、土分析报告中工程名称“国药智能康复医疗器械基地1#采集中心、2#、3#物流仓库”与“国药集采中心新建项目附属用房1、2及办公楼”不一致，请复核。

6、水、土分析报告中119#孔在“建筑物与勘探点平面位置图”未见到，请复核。

7、请将注册章及出图章补盖上。



	设计人
	
	专业负责人
	王俊康
	注册师
	王俊康

	违反强制性条文数
	无
	违反强制性标准数
	1

	审查人
	
	认定证书号
	
	日  期

	复核人
	
	认定证书号
	
	2021.5.31


